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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文件 

 

 

     吉农院院发〔2019〕6 号         
 

 

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

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 

    

根据《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吉农院院发

[2017]19号）、《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科研经费管理细则》（吉农院

院发[2017]2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为进一步规

范和加强学校横向科研项目管理，保障学校和教职员工权益，提

升学校服务社会能力，制定本补充规定： 

一、横向科研项目立项 

1.横向科研项目立项需填写《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横向科研项

目责任承诺书》（附件 1）； 

2.横向科研项目研究周期在一年（含一年）以上，低于一年

的学校将不予立项。 

二、横向科研项目过程管理 

1.横向科研项目不得更改合同规定的内容和更换项目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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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更改合同内容或项目负责人，必须征得项

目委托方和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的同意，并签订书面补充合同，与

原项目合同一并存档备案。 

2.横向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未经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同

意，项目负责人不许在与项目有关的任何文件、资料、补充协议

上签字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项目负责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 

3.横向科研项目研发失败或没有达到技术合同约定条款的，

项目负责人应与委托方协商处理，学校不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。 

4.提前完成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需征得合同委托方同意，可

提前办理结项手续。 

5.凡在横向科研项目立项、资金使用、鉴定验收等过程中有

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学校将依据《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科研项目管理

办法》吉农院院发[2017]19 号文件处理，违反法律法规的，交

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6.省级及以上级别的横向课题，由学校组织财务处与科技处

进行中期现场检查；其他项目进行校内中期检查。项目实施过程

中，要积极配合有关检查与指导等工作。 

三、横向科研项目验收 

1.项目负责人填写 《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横向科研项目校内

验收结题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同时以书面形式递交结题报告书、

综合材料，经学院审核后，统一汇总上报科技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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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校聘请专家统一组织横向课题验收，验收时间是每年的

11-12月份；省级及以上级别项目根据情况还要进行现场验收。 

3.经学校验收通过的项目，可由委托单位进行验收鉴定，经

委托单位验收通过后将全部结题材料由各学院统一上交科技处

备案。学校或委托单位验收未通过，项目负责人可提出延期结题

申请，最多延期一次，最长一年。 

四、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
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 月 11日 

 


